
市三届人大二次
会议文件（19）                                

关于共青城市2021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2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书面）

（2022年1月21日在共青城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
共青城市财政局局长  余  毅

各位代表:
受市人民政府委托，向大会报告全市2021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22年财政预算草案，提请市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并请列席会议的同志提出意见。
一、2021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在省委省政府、九江市委市政府、赣江新区党工委管委会和我市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有效监督和市政协的大力支持下，全市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感恩奋进、真抓实干，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较好，执行情况如下：
（一）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执行情况
2021年，全市财政总收入完成566,360万元，同比增长50.51%，税比96.06%。
分收入级次完成情况：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208,961万元，比上年增收31,997万元，同比增长18.08%。
分征收部门完成情况：税务部门完成544,039万元，比上年增收202,923万元，增长59.49%；财政部门完成22,321万元，比上年减收12,867万元，减少36.57%。
2.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执行情况
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执行数351,530万元，比上年决算数增加16,846万元，增长5.03%。主要项目支出情况是：一般公共服务支出24,594万元；国防支出808万元；公共安全支出9,455万元；教育支出58,929万元；科学技术支出16,406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11,799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7,325万元；卫生健康支出20,790万元；节能环保支出12,702万元；城乡社区支出104,417万元；农林水支出25,178万元；交通运输支出1,753万元；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9,408万元；商业服务业等支出1,377万元；金融支出17万元；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2,014万元；住房保障支出14,957万元；粮油物资储备支出356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2,509万元；其他支出608万元；债务付息支出6,106万元；债务发行费用22万元。
依据上述收支情况，2021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执行结果：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8,961万元，加上上级补助收入106,780万元（其中返还性收入36,167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49,778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20,835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转贷收入22,646万元，调入资金16,014万元（从政府性基金调入6,967万元，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100万元，从其他资金调入8,947万元）和上年结余13,490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5,769万元，总收入为383,660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51,530万元，加上结算上解支出3,600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6,874万元，总支出为362,004万元。收支相抵，年终滚存结余21,656万元，减结转下年支出21,656万元,当年实现了收支平衡。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1.政府性基金收入执行情况
2021年全市政府性基金收入执行数77,639万元，比上年决算数减少32,836万元，同比减少29.72%。主要收入项目执行情况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76,085万元；彩票公益金收入353万元；污水处理费收入1,201万元。
2.政府性基金支出执行情况
2021年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113,788万元，比上年决算数减少84,581万元，同比减少74.33%。其中：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3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94万元；城乡社区支出67,301万元;农林水支出60万元；其他支出35,744万元(主要是新增专项债券项目支出）；债务付息支出10,437万元；债务发行费用支出49万元。
依据上述收支情况，2021年全市政府性基金收支执行结果：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77,639万元，加上上级补助收入981万元，调入资金5,211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收入55,515万元和上年结余10,123万元，总收入为149,469万元。2021年政府性基金支出113,789万元，上解上级支出1,524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4,884万元，调出资金6,967万元补充一般公共预算。收支相抵，年终滚存结余22,305万元，当年实现了收支平衡。
（三）社保基金预算收支执行情况
2021年社会保险基金收入10,290万元，其中：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5,148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5,142万元。
2021年社会保险基金支出7,342万元，其中：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4,965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2,377万元。
本年收支结余2,948万元。期初结余8,483万元，年末滚存结余11,431万元，其中：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年末滚存结余4,128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年末滚存结余7,303万元。2022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由省级统筹,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基金由市级统筹。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执行情况
2021年我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执行数101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执行数100万元，主要是调出到一般公共预算100万元，结余1万元。
以上是预算执行数，由于上级补助收入和上解支出在省、市决算编制汇总后可能会有小的调整，总收入、总支出及净结余也相应会发生一些变化，届时再向人大常委会报告。
（五）2021年财政工作重点
[bookmark: _GoBack]2021年，我们紧紧朝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迈出坚实的步伐，进一步强化预算法治意识，认真贯彻落实市人大的决议要求和市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查意见，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坚持政府过紧日子，切实做到有保有压；用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进一步提升了理财效能。
1.财政收入稳步增长，助推地方经济发展。2021年，进一步做大新业态总量，鼓励引导新业态投资地方实体经济，做到新业态和实体经济协同发展，双轮驱动，全市财政收入继续保持平稳增长态势，收入质量稳步提升。2021年，共青城市财政总收入在九江市率先突破50亿元大关，全年共实现财政总收入56.64亿元，增幅50.5%。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90亿，总量位列全省第18位，比上年前移6位，位列九江市第4位，比上年前移3位；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幅18.1%，全省第三，与去年持平。工业税收入企稳回升，出现恢复性增长态势，全年完成工业税收收入2.81亿，同比增长10.18%。
2.优化财政收支结构，有力保障民生支出。持续优化财政收入结构，坚持用政府的“紧日子”让群众过上“好日子”，继续压减一般性支出，收回闲置资金，对2020年底结转至2021年需盘活财政存量资金5.64亿元进行有效盘活，盘活的财政存量资金统筹用于民生领域。2021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5.15亿元，其中民生领域支出29.17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83%。
3.聚焦优化营商环境，全力助推企业发展。为切实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市场主体活力，2021年，全市共落实新减税降费政策累计减免24,438万元；为企业减免租金11.58万元，惠及企业55家。发放财园信贷通贷款约1.28亿元，惠及企业27家。积极推动政府采购电子卖场相关工作，提高政府采购效率。大力推动简政放权，围绕企业投资、生产经营、创新创业等方面大力消减行政审批事项、能取消的坚决取消，能简化的一律简化。
4.积极争取债券资金，助力重大项目落地。2021年我市新增债券7亿元，其中新增一般债券1.60亿元，主要投向道路、桥梁及义务教育等14个重大民生工程；新增专项债券5.40亿元，共涉及跨境电商产业园、高标准农田建设、新建幼儿园及托育中心、南湖新城幼儿园、中医院及应急指挥作业中心、集中隔离等5个项目。
从2021年财政执行情况看，全市财政收入稳步增长，财政收支运行良好，实现了财政与经济的协调发展，但也要清醒认识到，在新冠疫情、减税降费等多重压力影响下，财政运行仍存在一些困难：一是一般公共收入增收压力加大。受税制改革的影响，市级增值税留存比例由45%降到35%，所得税由32%降到28%，收入压力加大。二是财政收支矛盾凸显。在收入压力加大的同时，民生保障、乡村振兴等资金需求不断加大，地方政府债务进入还本付息高峰期，2022年债券还本付息6.85亿元，财政收支矛盾日益突出。三是资金使用效率不高,专项资金、专项债资金等支出进度还不理想，造成资金沉淀，影响使用效率。对这些问题，我们将高度重视，并努力加以解决。
二、2022年财政预算草案	
我市2022年财政预算编制继续遵循“稳中有进，稳中提质，突出重点，量入为出”四大原则。收入方面：根据省、市宏观经济形势，合理安排收入增长。支出方面：坚持政府带头过紧日子的要求，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三公经费等行政性支出的增长，把有限财力用在刀刃上。同时继续加大统筹整合力度，进一步盘活用好存量资金，对于重点项目建设资金需求通过科学合理储备，争取更多的新增债券加以解决，充分发挥财政职能，着力缓解财政收支矛盾。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为奋力描绘好新时代共青城改革发展新画卷提供财政保障。
综合考虑2022年收入增减因素和各方面需求变化，结合我市实际，编制了2022年财政预算草案。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安排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情况
2022年，全市财政总收入预计66亿元，比上年收入执行数增长16.53%，税比95.45%。
分收入级次完成情况：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完成250,000万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19.64%。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主要预计情况是（按新调整税率预计）：税收收入220,000万元，其中：增值税60,000万元、企业所得税27,949万元、个人所得税87,376万元、其他税44,675万元。非税收入30,000万元，其中：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5,029万元、国有资本经营收入15,000万元、行政事业性收费2,600万元、罚没收入3,000万元、专项收入4,311万元、政府住房基金收入60万元。
2.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情况
2022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50,000万元，加上上级补助收入87,899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转贷收入48,708万元、调入资金22,000万元（从政府性基金调入15,000万元，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2,000万元，从其他资金调入5,000万元）及上年结转21,656万元，减去预计上解支出4,000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37,156万元，预算财力为389,107万元。预计结余7,229万元，预计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2,760万元，2022年预算支出预计可安排379,118万元，预算收支平衡。
主要支出项目安排情况是：一般公共服务支出26,381万元；国防支出424万元；公共安全支出8,473万元；教育支出60,204万元；科学技术支出16,450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12,152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7,495万元；卫生健康支出21,321万元；节能环保支出13,054万元；城乡社区支出142,924万元；农林水支出24,902万元；交通运输支出1,059万元；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3,109万元；商业服务业支出917万元；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3,434万元；住房保障支出8,239万元；粮油物资储备支出160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2,998万元；债务付息支出8,752万元；其他支出620万元；预备费6,000万元；债务发行费用支出50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安排情况
2022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预计102,100万元，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100,000万元、彩票公益金收入300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900万元、污水处理费收入900万元。
上述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102,100万元，加上上级补助收入1,000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收入56,009万元（其中再融资债券转贷收入1,961万元）、上年结余22,305万元，减去上解支出2,100万元及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14,168万元，2022年可安排的基金财力为165,146万元。预计调出15,000万元到一般公共预算补充财力，预计基金结余467万元，2022年预算支出预计安排149,679万元，预算收支平衡。
主要支出项目安排情况是：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48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815万元；城乡社区支出93,684万元（主要用于征地拆迁等土地成本支出）；农林水支出60万元；其他支出41,997万元（主要是其他地方自行试点项目收益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债务付息支出12,935万元；债务发行费用支出140万元。
上述两本预算重点支出情况：
1.防范化解债务风险。进一步抓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工作，结合债务化解计划，安排债务还本付息资金6.85亿元。
2.大力支持推进高质量发展。一是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产业升级发展，安排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工作经费2,000万元。二是在财力紧张的情况下，统筹安排重大重点项目专项资金5.3亿元,全力做好我市重大重点项目建设的财政保障工作。
3.推进实施乡村振兴。进一步加大涉农资金的整合力度，集中财力支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新增安排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出5,000万元，农林水支出总量达2.49亿元，进一步加大对乡村振兴、粮食安全等工作的财政扶持保障力度。
4.支持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安排水污染防治资金4,945万元，坚持方向不变，力度增加，节能环保支出总量达13,054万元。
（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安排情况
2022年社会保险基金预计收入9,203万元，其中：社会保险费收入5,767万元，财政补贴收入3,145万元，其他社会保险基金收入291万元。
2022年社会保险基金支出7,967万元，其中社会保险待遇支出7,963万元，其他支出4万元。
本年预计收支结余1,236万元,年末预计滚存结余12,667万元。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安排情况
2022年我市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计2,001万元，拟安排2,000万元用于调入一般公共预算,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支出1万元。
三、坚定信心，担当实干，确保完成2022年预算任务
按照省、九江市、赣江新区和我市市委的要求，强化措施、狠抓落实，牢牢把握经济工作的主动权，确保圆满完成既定的目标任务。坚决贯彻落实市委的决策部署，从我市市情入手，有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做优做实财政收入；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厉行勤俭节约，调整优化支出结构，压缩一般性支出，强化民生托底；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着力建设现代财政制度，着力推动财政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加强政府性债务管理，有效防范财政风险，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着重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坚定不移抓收入，不断增强经济发展后劲。聚焦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提高财政政策的精准度和有效性。在赣江新区结算补助政策到期、税制改革退坡到期，我市上级补助收入减少2.8亿元的情况下，坚定贯彻新发展理念，壮大实体经济、发展新兴经济、培育低空经济。
一是密切关注收入进度和重点企业、重点项目税收情况，创新征管方式，进一步落实税收征管保障措施，加大依法治税力度，确保应收尽收。全面落实人才新政，充分运用人才专项资金400万元，及时兑现人才优惠政策。
二是安排支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2,000万元的同时，大力培育发展新兴产业，着力培育新型骨干税源，支持发展支柱产业，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创造可持续的财政增收点。支持培育发展内需市场，释放内需潜力，着力促消费、扩投资，发挥好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
三是落实普惠金融政策，继续加大“财园信贷通”、“财政惠农信贷通”等融资服务力度，缓解小微企业和“三农”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优化发展环境，涵养后续财源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不断增添经济发展动力。
四是继续加大争资力度。抢抓国家积极的财政政策机遇，主动把握国家、省、市宏观政策导向，积极向上对接，争取在基本财力、民生保障和其他补助方面向上级争取政策、项目和资金。
（二）聚焦富民为目标，持之以恒改善民生福祉。把增进人民福祉作为财政工作的出发点和根本目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优化支出结构，大力支持富民增收，精准把握重点投向，切实提高群众普惠性和获得感。
一是持续做好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支持补齐公共卫生服务短板，安排卫生健康支出21,321万元，支持疫情防控常态化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二是更加聚焦人民群众普遍关心关注的民生问题，大力支持教育事业发展，安排教育支出60,204万元，支持学前教育、义务教育、职业教育等。
三是进一步集中财力，通过盘活存量、压缩一般性支出、调整支出结构等方式，腾出更多财力保障重点领域资金需要,全力支持重点项目建设。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坚持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相协调，积极促进就业创业，支持发展公平优质教育，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强化民生兜底保障，促进文化事业发展，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四是随着我市大学城的发展，会计专业技术资格初级考试越来越多，经过多方努力，2022年相关部门同意在我市设立考点，此举将极大便利广大考生，节省考试成本，成为全省第一个在县级设立考点的县区。
（三）改革创新为动力，加快构建现代财政制度。纵深推进财政管理改革，加快建立适应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要求的现代财政制度。
一是推进预算管理一体化改革。为实现各预算管理环节之间，以及政府预算、部门预算和单位预算之间的有效衔接控制，加强对部门和单位各项资金、资产、资源的统筹管理。
二是深化政府采购改革。电子卖场虽于2021年12月上线，目前处于试运行但是各预算单位尚未严格执行。2022年各预算单位必须在电子卖场购买办公及政府采购产品，此举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高采购效率、降低采购成本，为采购人提供更多经济便捷的选择。
三是成立代理金库。经过积极争取，省人行同意在我市建设银行设立代理金库，2022年配合做好金库移交划转衔接工作，确保建行代理金库正常运转，确保财政资金运转便捷高效。
    四是有序推进绩效管理。将绩效理念和方法融入预算编制、执行和监督全过程，推进预算和绩效管理一体化。推进绩效之指标体系建设，完善预算绩效管理考核，层层传导压实绩效责任。强化评价结果应用，推进预算资金安排与绩效管理深度融合，健全以绩效为导向的预算分配体系。
2022年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指导下，认真贯彻落实大会各项决议，深入推进财政改革，全力应对风险挑战，加强财政制度建设，提升治理能力水平，扎实做好各项财政工作，确保完成财政收支预算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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